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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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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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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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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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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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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2號
原      告  陳水河  
            巫炳勳  
            詹前塘  
            陳榮桂  
            曾明香  
            陳秀麗  
            林達常  
            鄭秉元  
            劉昌首  
            陳惠英  
            李進福  
            屈碧娟  
            廖麗琴  
            顏麗美  
            李增賢  
            廖銘鈺  
            劉榮欽  
            廖清龍  
            魏國龍  
            朱良正  
            徐振球  
            張清輝  
            嚴振璋  
            王志坤  
            黃光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各如附表「本
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
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陳水河、巫炳勳、詹前塘、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
　　林達常、鄭秉元、劉昌首、陳惠英、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顏麗美、李增賢、廖銘鈺、劉榮欽、廖清龍、魏國龍、
　　朱良正、徐振球、張清輝、嚴振璋、王志坤、黃光霆等人（
　　下合稱本件原告）主張：
　㈠其等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
　　，分別於臺中區營業處、南投區營業處、臺中供電區營業處
　　任職，全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部分原告於如附表舊制
　　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部分原告則於未退休
　　前之民國108 年12月各與被告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
　　條第3 項規定，約定以109 年7 月1 日為結清舊制年資日而
　　簽立被告預先擬定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又該等退休金給付標準，工作年資屬勞動基準法73年8 月1
　　日施行前後，各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退休
　　規則）第9 條第1 款與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規定計算之
　　。本件原告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嚴振璋尚兼任領班
　　，即被告為推動工作效率、加強及督導工作進行與安全而經
　　常性設置，由其等擔任小組組長，領導協調小組成員完成工
　　作、負有初步考核義務，且立於第一線處理，以顧勞務品質
　　、安全衛生及勞工個人情緒問題，倘生事故則受懲處風險等
　　較重責任，並因此獲有依職級、年資變動之領班加給（下稱
　　系爭領班加給）；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下稱原告
　　陳榮桂等3 人）復擔任司機職務駕車出勤，此非臨時性業務
　　需求，乃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僅有與業務直接
　　相關且有事實需要者方得兼任，主管級人員、擔任特種車輛
　　操作人員者均不得兼任，且規定有每月出車次數下限，並獲
　　取兼任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司機加給），金額隨其等職級、
　　駕駛車種、契約性質（正式、約聘僱或定期契約工有別）及
　　出車次數而異。此二者加給之給付數額固定，也隨每月薪資
　　一同發放，實與其等提供勞務行為間有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應列為平均工資之一部以為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再
　　者，經濟部所屬各單位（如油、電、糖、水）至少10年以上
　　每年均依整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最高2.4 個月績效獎金（下
　　稱系爭獎金），此既係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
　　之獎金，以員工年資、職級不同為不同之給付，所得報酬又
　　係依員工整年度營運績效評比取得，匯入本件原告薪資帳戶
　　時又以「薪資」為名目註記，當有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同應列為平均工資一部計算勞工退休金；至所謂需
　　以被告有盈餘為標準要件，更與現況不符，被告抗辯自不足
　　採。
　㈡詎被告於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欄結清其等舊制年資之際
　　，均以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暨「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經濟部事
　　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標準進行辦理，更於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揭示採行該項目表標準，卻未將系爭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納入一同計算平均工資及退休金，致其等受有如附表「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退休金差
　　額之損害。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
　　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3 條已明示平均工資係依勞動基準
　　法有關規定辦理，倘行政院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待遇及福
　　利標準、經濟部薪給管理要點或勞資團體協約約定與勞動基
　　準法保障之勞動條件抵觸者，自不得援引適用。職是，應以
　　舊制結清前3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即
　　以系爭退休規則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為依據）與勞動基準法
　　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即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款相乘後，
　　與舊制結清前6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
　　即以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4 款為依據）及勞動基準法施行後
　　之退休金基數相乘後相加，即為其等各自得請求之金額。爰
　　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
　　、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 、第55條，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分別給付本件原告各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及自該利息起算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確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成立僱傭
　　契約，且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
　　嚴振璋尚各擔任司機、領班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惟其中原告陳榮桂前曾對被告以漏未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
　　資計算退休金為由提起給付退休金差額訴訟，迭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
　　0 年度勞上易字第6 號判決其勝訴確定，現又重行起訴請求
　　將系爭獎金加給計入退休金計算，當事人、訴訟標的均屬同
　　一而僅係聲明請求賠償金額不同，應屬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不得再為請求。又若其等主張有理由，其中原告詹前塘、
　　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魏國龍、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張清輝、嚴振璋等11人（下稱原告詹前塘等11人）係與
　　被告各簽署協議書而於109 年7 月1 日結清舊制年資領取舊
　　制結清差額，其餘原告則係屆齡退休領取退休金，被告對如
　　附表所示各內容形式上均不爭執。緣歷來行政院經濟部82年
　　10月15日經（82）國營字第090678號函暨經濟部事業平均工
　　資項目表、同年12月8 日總（82）字第3409號函，經濟部96
　　年5 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 號函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作業手冊（下稱經濟部手冊）均謂平
　　均工資內涵應包含每月支領單一薪給、地域薪給、不休假加
　　班費、加班費等4 項目，並未加計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系爭獎金，此亦經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
　　確認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所示給與計算平均工資在
　　案。再系爭獎金制訂目的，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規定在於激勵、
　　嘉勉員工，性質按被告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與盈餘達成情形
　　一次性結發，須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者，於送經濟部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審議後，
　　始得針對全年度均在職且未涉有重大風紀或過失致被告重大
　　損失之人員發給，核定提撥金額為1.2 個月至2.4 個月不等
　　而非本件原告所能預期，亦即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核發
　　之非經常性給與，也非屬據勞工勞務而發給之勞務對價，係
　　類似於一般企業公司行號之年終獎金，基於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年終獎金非屬工資，亦有最高法院103 年度
　　台上字第682 號判決實務見解為憑，更自被告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獎金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中
　　可見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事者甚由各單位收回之情甚詳，
　　自無從列為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或舊制退休金之結清。
　　復不僅勞工無法預期系爭獎金額度，又是延遲至次一年度發
　　給而無法於退休時計算，若將退休後所得系爭獎金列入也違
　　反勞動基準法對於平均工資計算之要件，甚或使部分員工將
　　刻意於發放獎金後申請退休而扭曲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之用意，自不足採。
　㈡另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項目早已施行多年，始終屬雇主
　　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乃被告單方之恩惠性給與，又
　　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均知自身工作內容係於運轉
　　或巡修值班部門擔任四班三值、三班三值兼二值或服務所之
　　輪值領班或兼任司機等工作，縱被告未提供系爭領班加給、
　　司機加給，其等亦無拒絕提供輪值工作勞務之餘地，是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也無對待給付關係而與勞務對價性無涉
　　。被告既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薪資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本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辦
　　理，伊所屬人員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支領之基本薪給中充分
　　反映，經濟部手冊也明確規範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未含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在經濟部未核定准予列入之情況下，
　　當不得列為平均工資之計算；衡之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既非工資，發放頻率（偶發性或固定型態發給）並不生影響
　　，故不得以經常性給付認屬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本件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本件原告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
　　受僱於被告且均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除原本職務工作
　　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尚擔任司機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
　　，原告嚴振璋猶擔任領班並領取系爭領班加給；又本件原告
　　各於如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抑或
　　原告詹前塘等10人各與被告簽署系爭協議書結清舊制勞工退
　　休金，若將其等領取之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系爭獎金
　　均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
　　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差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被告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
　　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勞保與就保歷來投保明細、
　　系爭協議書，及原告陳水河高雄西甲存證號碼1129郵局存證
　　信函暨收件回執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131 頁
　　、第139 頁至第184 頁、第255 頁至第427 頁、第439 頁至
　　第486 頁、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0 頁；本
　　院卷二第83頁至第8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均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所
　　定工資，系爭獎金則否：
　⒈按勞動基準法之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
　　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自明。又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
　　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
　　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
　　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
　　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
　　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
　　，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
　　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
　　算基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801 號、110 年度台上
　　字第945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
　　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民事訴訟法
　　第282 條亦有明定。
　⒉系爭領班加給項目
　　就擔任領班之要件與所負工作內容，揆諸前開規定，據本院
　　審理被告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被告員工間前案經驗所明
　　瞭之事實，已知被告109 年4 月28日發布之各單位設置領班
　　、副領班要點中，被告於51年間即設置領班一職之目的，係
　　為使基層幹部推動工作之便，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提高工
　　作效率所為，不僅須報請被告總管理處核准後方得設置而予
　　以制度化，且依工作班別人數多寡決定領班與副領班之增設
　　人數；此等目的、制度化直至109 年設置要點公布時仍無不
　　同，人數更須遵守經濟部核定之總量、預算，選任方式復須
　　考量一定特殊要件而非恣意選擇或命眾人輪流擔任，即須為
　　被告正式人員、成績優良且有領導能力、就該類工作有一定
　　經驗，更無可歸責於己發生工安事故之紀錄等，更見「領班
　　」一職設立後逐漸嚴格化選任標準，乃長期經常性之制度無
　　訛。次如擔任此職務，不僅可對所屬班別人員平時工作與年
　　度考績提供初核意見，對該班人員調動或升遷也有提供意見
　　之權，在現場工作時更配戴象徵其等地位之臂章、負責全班
　　人員工作安全衛生，倘生糾紛或事故，亦被課予較重之職責
　　，復明訂祇得擔任領班與司機其一以專心致志於該工作內容
　　，顯係更加重領班應負之義務、提高擔任領班所應具備之要
　　件，亦足明瞭。另就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擔任領班、副領
　　班期間可晉加薪級3 級、2 級不等，迨免除該等職務後即恢
　　復原薪級，堪謂系爭領班加給實隨其等原先職級而異領取金
　　額之高低，更因擔任領班而生薪級變動，要非因應臨時性之
　　業務需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
　　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對勞工加給
　　之給付，本質上當屬勞工於該本職工作外兼任領班職務之勞
　　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該特定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原告嚴
　　振璋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質上屬其因工作所獲
　　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之要件，核屬工資之一部至明。
　⒊系爭司機加給項目
　　就擔任司機之要件及工作內容以觀，揆之上揭規定及本院先
　　前審理相類事件已明瞭之事實，據被告74年1 月11日兼任司
　　機加給支給要點、108 年9 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
　　文內容，明文排除專任司機、主管級人員或擔任特種車輛操
　　作人員擔任兼任司機、領取系爭司機加給之範圍，表示需與
　　業務直接有關且有事實需要之人員為兼任要件，更規定自92
　　年起新進人員兼任大型車駕駛工作者，「基於提高車輛調度
　　彈性及事故處理效率」得領取系爭司機加給外，屆滿60歲後
　　即免除兼任，以落實業務傳承及兼顧體力負荷情形，堪認兼
　　任司機除勞工本職外，基於該等工作有一定使用交通工具之
　　需求，為提高調度車輛彈性化、提升事故處理效率方設立兼
　　任司機職位，依所持行車執照車輛類別大小駕駛不同車種，
　　更考以年齡體力負荷情形、避免行車事故危險，利於傳承理
　　解各類事務、轄區線路前往路徑等而限制兼任年齡上限，遂
　　就此一特殊、追加工作內容之條件補償員工辛勞之對價。再
　　關於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不僅依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與
　　定期契約工有不同採認方式，更隨其等職級而異其領取金額
　　之高低，並因駕駛車種、數人或一人兼任，甚或實際各月出
　　車次數而有不同加發薪給之規定，不啻係考量常人體力負荷
　　需求所為，蓋若多人兼任，應可分散駕駛疲勞所生風險，又
　　大型車待注意之幅度、規範較小型車為鉅，以及實際出車與
　　體力消耗間等關聯之故。此等支給既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
　　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固定常態工作中，由
　　雇主與勞工就併從事該工作內容達成勞工取得之勞務對價給
　　與，屬原告陳榮桂等3 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
　　質上屬其等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之要件，同屬工資之一部，
　　至彰甚明。
　⒋系爭獎金項目
　　關於系爭獎金之制訂目的，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已揭櫫
　　「為促使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
　　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乃經濟部制訂此實施要點之
　　目的，且於第2 點、第4 點規定，益見係以被告當年度有盈
　　餘（或係受政策因素影響致無盈餘或虧損，於申算影響金額
　　後可得盈餘者）為前提要件，始依規定之比例（即總盈餘是
　　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總盈餘超過法定
　　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之比例，進行不同系爭獎金
　　月數、級距規定）核定系爭獎金，更視各單位績效與員工貢
　　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等情，足謂非屬必然發放，亦非
　　純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為發放要件甚明（見本院卷一第571
　　頁至第574 頁）。其次，自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 點第8 款
　　授權訂定之系爭獎金注意事項以觀（見本院卷一第589 頁至
　　第590 頁），除例外明訂得按在職比例發給外，原則上以全
　　年度均在職之編制內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工作訓練之新
　　進人員、實習或試用之新進人員為核發對象，發放數額並依
　　年度內獎懲、考勤作為加減之依據，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
　　事者更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再來源更應扣除用以提高員工績
　　效核發之各項獎金後統籌提撥2%以下予事業主持人運用，再
　　依董事會核定提列40% 作為效率基金按各單位責任中心制度
　　績效成績分配乙情，益徵非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因素，而涵
　　蓋各單位績效、員工獎懲狀況等各項因素作為發放與否及高
　　低之認定標準，蓋倘為工資，豈有因請事病假達20日以上即
　　不予發放，更因核發不公或寬濫情事時即賦予各單位收回權
　　限之理？基此，系爭獎金當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而不具
　　工資性質，諒與系爭司機、領班加給性質不同，原告主張應
　　併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自無足憑。
　㈡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規定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
　　進而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不計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
　　年資結清金額，應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2 條第3 款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之法定最低標準
　　，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並改以勞動基準法最低標準
　　取代之：
　⒈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
　　。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
　　第111 條亦有明定。
　⒉本件兩造乃雇主與勞工關係一節，為兩造所不爭。觀勞動基
　　準法第1 條所揭櫫：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等語
　　，是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得排除適用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蓋勞工相較於雇主為經濟上之弱勢，非
　　可由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以契約方式排除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適用，否則有違立法意旨，職是，勞動關係之規範，無法單
　　從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來檢視，而應本於勞動關係之
　　特殊性，依誠信原則審視勞動契約之內容是否公平、對等，
　　使勞動條件之公平性及勞資關係之利益均足以獲得確保。再
　　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立法，關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雇主負
　　擔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係
　　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
　　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遂限制雇主自主
　　決定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
　　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
　　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乃強制規定，另雇主違反
　　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
　　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衡諸立
　　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
　　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必要（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578 號解釋要旨參照），堪謂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均係國家立法以公權力介入勞雇間私法勞動
　　關係，以輔助居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勞工而生規範影響甚明
　　，倘雇主片面預先擬定之勞動契約條款內容，違反上述勞動
　　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強制規定者，當有民法第71條之
　　適用，殆無疑義。
　⒊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明定工資範疇，屬法律強制規定，
　　業如前述，當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而應回歸該款規定
　　判斷工資與否，是無論兩造是否曾有工資範疇不及系爭領班
　　加給、司機加給之合意，也不影響該等項目性質之判斷。又
　　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該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此等保
　　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
　　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
　　從其約定，可觀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即明
　　，此即為保障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
　　工所設，參之前開規定，同屬強制規定，至為明灼。本院已
　　詳述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性質上屬工資之理由如前
　　，系爭協議書第2 條雖載以：「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
　　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
　　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
　　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
　　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
　　0 頁），輔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要無系爭領班加給
　　與司機加給等項，與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認定工資標準
　　範疇不同，因此令被告取得低於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最低給與標準即可結
　　清之利益，顯與前開強制規定未合，揆諸上揭規定，系爭協
　　議書第2 條中段約定應依民法第71條規定無效，故改依勞動
　　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規定取而代之，應堪認定。
　㈢如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計算補發
　　舊制結清金額、退休金之適用期間、範圍各為何？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應補發金額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及
　　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之工資
　　，業由本院認定如上，兩造均未爭執於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數額或領取退休金時，被告未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等
　　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短付情形，是原告陳榮桂等3 人、
　　原告嚴振璋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
　　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應予准許。
　⒉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03 條、第23
　　3 條第1 項及第229 條第1 項各有明文。復雇主應於勞工退
　　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此觀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
　　3 項自明。另勞退舊制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
　　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
　　第3 項亦明。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上
　　開金額，已由本院詳予說明如前，並因應上揭規定，全屬有
　　確定期限之給付，本應分別自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或退休起
　　30日內為給付，逾期即負遲延責任，是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既為被告所遲延
　　給付，揆諸前揭規定，其等主張被告上開應各給付其等之金
　　額，均自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均屬工資，不受簽署系
　　爭協議書約定為限，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以為舊制年資退
　　休金之結清；反之，系爭獎金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難認有何舊制結清或退休金差額之處。從而，原告陳榮桂
　　等3 人、原告嚴振璋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
　　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2 、第55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其等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
　　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件原告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
　　之給付請求為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此部分其等雖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等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
　　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本件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員工姓名

		服務年資起算日

		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

		結清或退休金基數（個）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

		


		


		


		　　　　本院認定

		




		


		


		


		


		


		


		司機加給

		領班加給

		績效獎金

		利息起算日

		　金額

		利息起算日



		１

		陳
水
河

		66年6 月21日

		108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866,835

		109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２

		巫
炳
勳

		67年3 月6 日

		112年1月16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669,673

		112年2月16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３

		詹
前
塘

		67年12月13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3333

		0

		0

		697,34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6667

		


		


		


		


		


		




		４

		陳
榮
桂

		67年6 月8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3333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6667

		


		


		


		


		


		




		５

		曾
明
香

		67年1 月30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0

		0

		645,443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６

		陳
秀
麗

		73年7 月26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1667

		0

		0

		587,94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0.8333

		


		


		


		


		


		




		７

		林
達
常

		69年7 月1 日

		110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8.1667

		0

		0

		826,656

		110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6.8333

		


		


		


		


		


		




		８

		鄭
秉
元

		66年6 月7 日

		110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937,909

		110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９

		劉
昌
首

		68年3 月25日

		108年12月9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0

		0

		982,409

		109年1月9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１０

		陳
惠
英

		69年1 月5 日

		108 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1667

		0

		0

		643,449

		108年1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5.8333

		


		


		


		


		


		




		１１

		李
進
福

		67年1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１２

		屈
碧
娟

		82年2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459,33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１３

		廖
麗
琴

		66年4 月7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0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１４

		顏
麗
美

		63年7 月1 日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0.1667

		0

		0

		699,771

		110年3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4.8333

		


		


		


		


		


		




		１５

		李
增
賢

		65年9 月15日

		109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8333

		0

		0

		645,385

		109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1667

		


		


		


		


		


		




		１６

		廖
銘
鈺

		76年11月1日

		109年6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723,562

		109年7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5.0000

		


		


		


		


		


		




		１７

		劉
榮
欽

		64年8 月20日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0

		0

		982,515

		109年1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１８

		廖
清
龍

		59年12月7日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7.3333

		0

		0

		983,745

		109年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17.1667

		


		


		


		


		


		




		１９

		魏
國
龍

		66年1 月1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161,55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２０

		朱
良
正

		64年12月10日

		109 年4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0

		0

		971,663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２１

		徐
振
球

		67年3 月22日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47,979

		109年7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２２

		張
清
輝

		67年11月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２３

		嚴
振
璋

		68年1 月12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0

		161,550

		697,901

		109年8月1日

		161,55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3.8333

		


		


		


		


		


		




		２４

		王
志
坤

		65年12月16日

		108 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3333

		0

		0

		649,681

		109年1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6667

		


		


		


		


		


		




		２５

		黃
光
霆

		67年3 月1 日

		109年4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61,358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2號

原      告  陳水河  

            巫炳勳  

            詹前塘  

            陳榮桂  

            曾明香  

            陳秀麗  

            林達常  

            鄭秉元  

            劉昌首  

            陳惠英  

            李進福  

            屈碧娟  

            廖麗琴  

            顏麗美  

            李增賢  

            廖銘鈺  

            劉榮欽  

            廖清龍  

            魏國龍  

            朱良正  

            徐振球  

            張清輝  

            嚴振璋  

            王志坤  

            黃光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各如附表「本

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

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陳水河、巫炳勳、詹前塘、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

　　林達常、鄭秉元、劉昌首、陳惠英、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顏麗美、李增賢、廖銘鈺、劉榮欽、廖清龍、魏國龍、

　　朱良正、徐振球、張清輝、嚴振璋、王志坤、黃光霆等人（

　　下合稱本件原告）主張：

　㈠其等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

　　，分別於臺中區營業處、南投區營業處、臺中供電區營業處

　　任職，全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部分原告於如附表舊制

　　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部分原告則於未退休

　　前之民國108 年12月各與被告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

　　條第3 項規定，約定以109 年7 月1 日為結清舊制年資日而

　　簽立被告預先擬定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又該等退休金給付標準，工作年資屬勞動基準法73年8 月1

　　日施行前後，各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退休

　　規則）第9 條第1 款與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規定計算之

　　。本件原告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嚴振璋尚兼任領班

　　，即被告為推動工作效率、加強及督導工作進行與安全而經

　　常性設置，由其等擔任小組組長，領導協調小組成員完成工

　　作、負有初步考核義務，且立於第一線處理，以顧勞務品質

　　、安全衛生及勞工個人情緒問題，倘生事故則受懲處風險等

　　較重責任，並因此獲有依職級、年資變動之領班加給（下稱

　　系爭領班加給）；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下稱原告

　　陳榮桂等3 人）復擔任司機職務駕車出勤，此非臨時性業務

　　需求，乃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僅有與業務直接

　　相關且有事實需要者方得兼任，主管級人員、擔任特種車輛

　　操作人員者均不得兼任，且規定有每月出車次數下限，並獲

　　取兼任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司機加給），金額隨其等職級、

　　駕駛車種、契約性質（正式、約聘僱或定期契約工有別）及

　　出車次數而異。此二者加給之給付數額固定，也隨每月薪資

　　一同發放，實與其等提供勞務行為間有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應列為平均工資之一部以為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再

　　者，經濟部所屬各單位（如油、電、糖、水）至少10年以上

　　每年均依整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最高2.4 個月績效獎金（下

　　稱系爭獎金），此既係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

　　之獎金，以員工年資、職級不同為不同之給付，所得報酬又

　　係依員工整年度營運績效評比取得，匯入本件原告薪資帳戶

　　時又以「薪資」為名目註記，當有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同應列為平均工資一部計算勞工退休金；至所謂需

　　以被告有盈餘為標準要件，更與現況不符，被告抗辯自不足

　　採。

　㈡詎被告於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欄結清其等舊制年資之際

　　，均以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暨「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經濟部事

　　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標準進行辦理，更於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揭示採行該項目表標準，卻未將系爭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納入一同計算平均工資及退休金，致其等受有如附表「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退休金差

　　額之損害。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

　　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3 條已明示平均工資係依勞動基準

　　法有關規定辦理，倘行政院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待遇及福

　　利標準、經濟部薪給管理要點或勞資團體協約約定與勞動基

　　準法保障之勞動條件抵觸者，自不得援引適用。職是，應以

　　舊制結清前3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即

　　以系爭退休規則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為依據）與勞動基準法

　　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即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款相乘後，

　　與舊制結清前6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

　　即以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4 款為依據）及勞動基準法施行後

　　之退休金基數相乘後相加，即為其等各自得請求之金額。爰

　　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

　　、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 、第55條，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分別給付本件原告各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及自該利息起算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確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成立僱傭

　　契約，且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

　　嚴振璋尚各擔任司機、領班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惟其中原告陳榮桂前曾對被告以漏未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

　　資計算退休金為由提起給付退休金差額訴訟，迭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

　　0 年度勞上易字第6 號判決其勝訴確定，現又重行起訴請求

　　將系爭獎金加給計入退休金計算，當事人、訴訟標的均屬同

　　一而僅係聲明請求賠償金額不同，應屬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不得再為請求。又若其等主張有理由，其中原告詹前塘、

　　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魏國龍、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張清輝、嚴振璋等11人（下稱原告詹前塘等11人）係與

　　被告各簽署協議書而於109 年7 月1 日結清舊制年資領取舊

　　制結清差額，其餘原告則係屆齡退休領取退休金，被告對如

　　附表所示各內容形式上均不爭執。緣歷來行政院經濟部82年

　　10月15日經（82）國營字第090678號函暨經濟部事業平均工

　　資項目表、同年12月8 日總（82）字第3409號函，經濟部96

　　年5 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 號函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作業手冊（下稱經濟部手冊）均謂平

　　均工資內涵應包含每月支領單一薪給、地域薪給、不休假加

　　班費、加班費等4 項目，並未加計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系爭獎金，此亦經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

　　確認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所示給與計算平均工資在

　　案。再系爭獎金制訂目的，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規定在於激勵、

　　嘉勉員工，性質按被告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與盈餘達成情形

　　一次性結發，須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者，於送經濟部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審議後，

　　始得針對全年度均在職且未涉有重大風紀或過失致被告重大

　　損失之人員發給，核定提撥金額為1.2 個月至2.4 個月不等

　　而非本件原告所能預期，亦即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核發

　　之非經常性給與，也非屬據勞工勞務而發給之勞務對價，係

　　類似於一般企業公司行號之年終獎金，基於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年終獎金非屬工資，亦有最高法院103 年度

　　台上字第682 號判決實務見解為憑，更自被告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獎金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中

　　可見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事者甚由各單位收回之情甚詳，

　　自無從列為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或舊制退休金之結清。

　　復不僅勞工無法預期系爭獎金額度，又是延遲至次一年度發

　　給而無法於退休時計算，若將退休後所得系爭獎金列入也違

　　反勞動基準法對於平均工資計算之要件，甚或使部分員工將

　　刻意於發放獎金後申請退休而扭曲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之用意，自不足採。

　㈡另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項目早已施行多年，始終屬雇主

　　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乃被告單方之恩惠性給與，又

　　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均知自身工作內容係於運轉

　　或巡修值班部門擔任四班三值、三班三值兼二值或服務所之

　　輪值領班或兼任司機等工作，縱被告未提供系爭領班加給、

　　司機加給，其等亦無拒絕提供輪值工作勞務之餘地，是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也無對待給付關係而與勞務對價性無涉

　　。被告既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薪資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本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辦

　　理，伊所屬人員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支領之基本薪給中充分

　　反映，經濟部手冊也明確規範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未含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在經濟部未核定准予列入之情況下，

　　當不得列為平均工資之計算；衡之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既非工資，發放頻率（偶發性或固定型態發給）並不生影響

　　，故不得以經常性給付認屬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本件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本件原告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

　　受僱於被告且均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除原本職務工作

　　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尚擔任司機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

　　，原告嚴振璋猶擔任領班並領取系爭領班加給；又本件原告

　　各於如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抑或

　　原告詹前塘等10人各與被告簽署系爭協議書結清舊制勞工退

　　休金，若將其等領取之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系爭獎金

　　均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

　　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差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被告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

　　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勞保與就保歷來投保明細、

　　系爭協議書，及原告陳水河高雄西甲存證號碼1129郵局存證

　　信函暨收件回執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131 頁

　　、第139 頁至第184 頁、第255 頁至第427 頁、第439 頁至

　　第486 頁、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0 頁；本

　　院卷二第83頁至第8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均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所

　　定工資，系爭獎金則否：

　⒈按勞動基準法之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

　　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自明。又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

　　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

　　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

　　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

　　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

　　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

　　，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

　　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

　　算基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801 號、110 年度台上

　　字第945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

　　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民事訴訟法

　　第282 條亦有明定。

　⒉系爭領班加給項目

　　就擔任領班之要件與所負工作內容，揆諸前開規定，據本院

　　審理被告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被告員工間前案經驗所明

　　瞭之事實，已知被告109 年4 月28日發布之各單位設置領班

　　、副領班要點中，被告於51年間即設置領班一職之目的，係

　　為使基層幹部推動工作之便，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提高工

　　作效率所為，不僅須報請被告總管理處核准後方得設置而予

　　以制度化，且依工作班別人數多寡決定領班與副領班之增設

　　人數；此等目的、制度化直至109 年設置要點公布時仍無不

　　同，人數更須遵守經濟部核定之總量、預算，選任方式復須

　　考量一定特殊要件而非恣意選擇或命眾人輪流擔任，即須為

　　被告正式人員、成績優良且有領導能力、就該類工作有一定

　　經驗，更無可歸責於己發生工安事故之紀錄等，更見「領班

　　」一職設立後逐漸嚴格化選任標準，乃長期經常性之制度無

　　訛。次如擔任此職務，不僅可對所屬班別人員平時工作與年

　　度考績提供初核意見，對該班人員調動或升遷也有提供意見

　　之權，在現場工作時更配戴象徵其等地位之臂章、負責全班

　　人員工作安全衛生，倘生糾紛或事故，亦被課予較重之職責

　　，復明訂祇得擔任領班與司機其一以專心致志於該工作內容

　　，顯係更加重領班應負之義務、提高擔任領班所應具備之要

　　件，亦足明瞭。另就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擔任領班、副領

　　班期間可晉加薪級3 級、2 級不等，迨免除該等職務後即恢

　　復原薪級，堪謂系爭領班加給實隨其等原先職級而異領取金

　　額之高低，更因擔任領班而生薪級變動，要非因應臨時性之

　　業務需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

　　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對勞工加給

　　之給付，本質上當屬勞工於該本職工作外兼任領班職務之勞

　　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該特定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原告嚴

　　振璋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質上屬其因工作所獲

　　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之要件，核屬工資之一部至明。

　⒊系爭司機加給項目

　　就擔任司機之要件及工作內容以觀，揆之上揭規定及本院先

　　前審理相類事件已明瞭之事實，據被告74年1 月11日兼任司

　　機加給支給要點、108 年9 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

　　文內容，明文排除專任司機、主管級人員或擔任特種車輛操

　　作人員擔任兼任司機、領取系爭司機加給之範圍，表示需與

　　業務直接有關且有事實需要之人員為兼任要件，更規定自92

　　年起新進人員兼任大型車駕駛工作者，「基於提高車輛調度

　　彈性及事故處理效率」得領取系爭司機加給外，屆滿60歲後

　　即免除兼任，以落實業務傳承及兼顧體力負荷情形，堪認兼

　　任司機除勞工本職外，基於該等工作有一定使用交通工具之

　　需求，為提高調度車輛彈性化、提升事故處理效率方設立兼

　　任司機職位，依所持行車執照車輛類別大小駕駛不同車種，

　　更考以年齡體力負荷情形、避免行車事故危險，利於傳承理

　　解各類事務、轄區線路前往路徑等而限制兼任年齡上限，遂

　　就此一特殊、追加工作內容之條件補償員工辛勞之對價。再

　　關於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不僅依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與

　　定期契約工有不同採認方式，更隨其等職級而異其領取金額

　　之高低，並因駕駛車種、數人或一人兼任，甚或實際各月出

　　車次數而有不同加發薪給之規定，不啻係考量常人體力負荷

　　需求所為，蓋若多人兼任，應可分散駕駛疲勞所生風險，又

　　大型車待注意之幅度、規範較小型車為鉅，以及實際出車與

　　體力消耗間等關聯之故。此等支給既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

　　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固定常態工作中，由

　　雇主與勞工就併從事該工作內容達成勞工取得之勞務對價給

　　與，屬原告陳榮桂等3 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

　　質上屬其等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之要件，同屬工資之一部，

　　至彰甚明。

　⒋系爭獎金項目

　　關於系爭獎金之制訂目的，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已揭櫫

　　「為促使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

　　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乃經濟部制訂此實施要點之

　　目的，且於第2 點、第4 點規定，益見係以被告當年度有盈

　　餘（或係受政策因素影響致無盈餘或虧損，於申算影響金額

　　後可得盈餘者）為前提要件，始依規定之比例（即總盈餘是

　　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總盈餘超過法定

　　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之比例，進行不同系爭獎金

　　月數、級距規定）核定系爭獎金，更視各單位績效與員工貢

　　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等情，足謂非屬必然發放，亦非

　　純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為發放要件甚明（見本院卷一第571

　　頁至第574 頁）。其次，自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 點第8 款

　　授權訂定之系爭獎金注意事項以觀（見本院卷一第589 頁至

　　第590 頁），除例外明訂得按在職比例發給外，原則上以全

　　年度均在職之編制內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工作訓練之新

　　進人員、實習或試用之新進人員為核發對象，發放數額並依

　　年度內獎懲、考勤作為加減之依據，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

　　事者更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再來源更應扣除用以提高員工績

　　效核發之各項獎金後統籌提撥2%以下予事業主持人運用，再

　　依董事會核定提列40% 作為效率基金按各單位責任中心制度

　　績效成績分配乙情，益徵非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因素，而涵

　　蓋各單位績效、員工獎懲狀況等各項因素作為發放與否及高

　　低之認定標準，蓋倘為工資，豈有因請事病假達20日以上即

　　不予發放，更因核發不公或寬濫情事時即賦予各單位收回權

　　限之理？基此，系爭獎金當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而不具

　　工資性質，諒與系爭司機、領班加給性質不同，原告主張應

　　併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自無足憑。

　㈡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規定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

　　進而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不計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

　　年資結清金額，應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2 條第3 款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之法定最低標準

　　，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並改以勞動基準法最低標準

　　取代之：

　⒈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

　　。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

　　第111 條亦有明定。

　⒉本件兩造乃雇主與勞工關係一節，為兩造所不爭。觀勞動基

　　準法第1 條所揭櫫：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等語

　　，是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得排除適用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蓋勞工相較於雇主為經濟上之弱勢，非

　　可由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以契約方式排除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適用，否則有違立法意旨，職是，勞動關係之規範，無法單

　　從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來檢視，而應本於勞動關係之

　　特殊性，依誠信原則審視勞動契約之內容是否公平、對等，

　　使勞動條件之公平性及勞資關係之利益均足以獲得確保。再

　　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立法，關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雇主負

　　擔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係

　　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

　　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遂限制雇主自主

　　決定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

　　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

　　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乃強制規定，另雇主違反

　　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

　　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衡諸立

　　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

　　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必要（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578 號解釋要旨參照），堪謂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均係國家立法以公權力介入勞雇間私法勞動

　　關係，以輔助居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勞工而生規範影響甚明

　　，倘雇主片面預先擬定之勞動契約條款內容，違反上述勞動

　　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強制規定者，當有民法第71條之

　　適用，殆無疑義。

　⒊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明定工資範疇，屬法律強制規定，

　　業如前述，當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而應回歸該款規定

　　判斷工資與否，是無論兩造是否曾有工資範疇不及系爭領班

　　加給、司機加給之合意，也不影響該等項目性質之判斷。又

　　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該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此等保

　　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

　　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

　　從其約定，可觀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即明

　　，此即為保障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

　　工所設，參之前開規定，同屬強制規定，至為明灼。本院已

　　詳述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性質上屬工資之理由如前

　　，系爭協議書第2 條雖載以：「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

　　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

　　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

　　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

　　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

　　0 頁），輔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要無系爭領班加給

　　與司機加給等項，與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認定工資標準

　　範疇不同，因此令被告取得低於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最低給與標準即可結

　　清之利益，顯與前開強制規定未合，揆諸上揭規定，系爭協

　　議書第2 條中段約定應依民法第71條規定無效，故改依勞動

　　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規定取而代之，應堪認定。

　㈢如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計算補發

　　舊制結清金額、退休金之適用期間、範圍各為何？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應補發金額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及

　　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之工資

　　，業由本院認定如上，兩造均未爭執於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數額或領取退休金時，被告未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等

　　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短付情形，是原告陳榮桂等3 人、

　　原告嚴振璋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

　　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應予准許。

　⒉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03 條、第23

　　3 條第1 項及第229 條第1 項各有明文。復雇主應於勞工退

　　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此觀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

　　3 項自明。另勞退舊制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

　　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

　　第3 項亦明。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上

　　開金額，已由本院詳予說明如前，並因應上揭規定，全屬有

　　確定期限之給付，本應分別自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或退休起

　　30日內為給付，逾期即負遲延責任，是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既為被告所遲延

　　給付，揆諸前揭規定，其等主張被告上開應各給付其等之金

　　額，均自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均屬工資，不受簽署系

　　爭協議書約定為限，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以為舊制年資退

　　休金之結清；反之，系爭獎金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難認有何舊制結清或退休金差額之處。從而，原告陳榮桂

　　等3 人、原告嚴振璋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

　　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2 、第55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其等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

　　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件原告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

　　之給付請求為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此部分其等雖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等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

　　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本件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員工姓名 服務年資起算日 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 結清或退休金基數（個）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    　　　　本院認定        司機加給 領班加給 績效獎金 利息起算日 　金額 利息起算日 １ 陳 水 河 66年6 月21日 108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866,835 109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２ 巫 炳 勳 67年3 月6 日 112年1月16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669,673 112年2月16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３ 詹 前 塘 67年12月13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3333 0 0 697,34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6667       ４ 陳 榮 桂 67年6 月8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3333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6667       ５ 曾 明 香 67年1 月30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0 0 645,443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６ 陳 秀 麗 73年7 月26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1667 0 0 587,94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0.8333       ７ 林 達 常 69年7 月1 日 110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8.1667 0 0 826,656 110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6.8333       ８ 鄭 秉 元 66年6 月7 日 110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937,909 110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９ 劉 昌 首 68年3 月25日 108年12月9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0 0 982,409 109年1月9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１０ 陳 惠 英 69年1 月5 日 108 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1667 0 0 643,449 108年1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5.8333       １１ 李 進 福 67年1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１２ 屈 碧 娟 82年2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459,33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１３ 廖 麗 琴 66年4 月7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0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１４ 顏 麗 美 63年7 月1 日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0.1667 0 0 699,771 110年3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4.8333       １５ 李 增 賢 65年9 月15日 109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8333 0 0 645,385 109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1667       １６ 廖 銘 鈺 76年11月1日 109年6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723,562 109年7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5.0000       １７ 劉 榮 欽 64年8 月20日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0 0 982,515 109年1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１８ 廖 清 龍 59年12月7日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7.3333 0 0 983,745 109年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17.1667       １９ 魏 國 龍 66年1 月1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161,55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２０ 朱 良 正 64年12月10日 109 年4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0 0 971,663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２１ 徐 振 球 67年3 月22日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47,979 109年7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２２ 張 清 輝 67年11月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２３ 嚴 振 璋 68年1 月12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0 161,550 697,901 109年8月1日 161,55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3.8333       ２４ 王 志 坤 65年12月16日 108 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3333 0 0 649,681 109年1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6667       ２５ 黃 光 霆 67年3 月1 日 109年4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61,358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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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榮欽  
            廖清龍  
            魏國龍  
            朱良正  
            徐振球  
            張清輝  
            嚴振璋  
            王志坤  
            黃光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各如附表「本
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
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陳水河、巫炳勳、詹前塘、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
　　林達常、鄭秉元、劉昌首、陳惠英、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顏麗美、李增賢、廖銘鈺、劉榮欽、廖清龍、魏國龍、
　　朱良正、徐振球、張清輝、嚴振璋、王志坤、黃光霆等人（
　　下合稱本件原告）主張：
　㈠其等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
　　，分別於臺中區營業處、南投區營業處、臺中供電區營業處
　　任職，全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部分原告於如附表舊制
　　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部分原告則於未退休
　　前之民國108 年12月各與被告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
　　條第3 項規定，約定以109 年7 月1 日為結清舊制年資日而
　　簽立被告預先擬定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又該等退休金給付標準，工作年資屬勞動基準法73年8 月1
　　日施行前後，各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退休
　　規則）第9 條第1 款與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規定計算之
　　。本件原告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嚴振璋尚兼任領班
　　，即被告為推動工作效率、加強及督導工作進行與安全而經
　　常性設置，由其等擔任小組組長，領導協調小組成員完成工
　　作、負有初步考核義務，且立於第一線處理，以顧勞務品質
　　、安全衛生及勞工個人情緒問題，倘生事故則受懲處風險等
　　較重責任，並因此獲有依職級、年資變動之領班加給（下稱
　　系爭領班加給）；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下稱原告
　　陳榮桂等3 人）復擔任司機職務駕車出勤，此非臨時性業務
　　需求，乃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僅有與業務直接
　　相關且有事實需要者方得兼任，主管級人員、擔任特種車輛
　　操作人員者均不得兼任，且規定有每月出車次數下限，並獲
　　取兼任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司機加給），金額隨其等職級、
　　駕駛車種、契約性質（正式、約聘僱或定期契約工有別）及
　　出車次數而異。此二者加給之給付數額固定，也隨每月薪資
　　一同發放，實與其等提供勞務行為間有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應列為平均工資之一部以為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再
　　者，經濟部所屬各單位（如油、電、糖、水）至少10年以上
　　每年均依整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最高2.4 個月績效獎金（下
　　稱系爭獎金），此既係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
　　之獎金，以員工年資、職級不同為不同之給付，所得報酬又
　　係依員工整年度營運績效評比取得，匯入本件原告薪資帳戶
　　時又以「薪資」為名目註記，當有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同應列為平均工資一部計算勞工退休金；至所謂需
　　以被告有盈餘為標準要件，更與現況不符，被告抗辯自不足
　　採。
　㈡詎被告於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欄結清其等舊制年資之際
　　，均以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暨「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經濟部事
　　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標準進行辦理，更於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揭示採行該項目表標準，卻未將系爭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納入一同計算平均工資及退休金，致其等受有如附表「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退休金差
　　額之損害。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
　　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3 條已明示平均工資係依勞動基準
　　法有關規定辦理，倘行政院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待遇及福
　　利標準、經濟部薪給管理要點或勞資團體協約約定與勞動基
　　準法保障之勞動條件抵觸者，自不得援引適用。職是，應以
　　舊制結清前3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即
　　以系爭退休規則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為依據）與勞動基準法
　　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即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款相乘後，
　　與舊制結清前6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
　　即以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4 款為依據）及勞動基準法施行後
　　之退休金基數相乘後相加，即為其等各自得請求之金額。爰
　　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
　　、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 、第55條，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分別給付本件原告各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及自該利息起算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確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成立僱傭
　　契約，且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
　　嚴振璋尚各擔任司機、領班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惟其中原告陳榮桂前曾對被告以漏未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
　　資計算退休金為由提起給付退休金差額訴訟，迭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
　　0 年度勞上易字第6 號判決其勝訴確定，現又重行起訴請求
　　將系爭獎金加給計入退休金計算，當事人、訴訟標的均屬同
　　一而僅係聲明請求賠償金額不同，應屬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不得再為請求。又若其等主張有理由，其中原告詹前塘、
　　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魏國龍、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張清輝、嚴振璋等11人（下稱原告詹前塘等11人）係與
　　被告各簽署協議書而於109 年7 月1 日結清舊制年資領取舊
　　制結清差額，其餘原告則係屆齡退休領取退休金，被告對如
　　附表所示各內容形式上均不爭執。緣歷來行政院經濟部82年
　　10月15日經（82）國營字第090678號函暨經濟部事業平均工
　　資項目表、同年12月8 日總（82）字第3409號函，經濟部96
　　年5 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 號函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作業手冊（下稱經濟部手冊）均謂平
　　均工資內涵應包含每月支領單一薪給、地域薪給、不休假加
　　班費、加班費等4 項目，並未加計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系爭獎金，此亦經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
　　確認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所示給與計算平均工資在
　　案。再系爭獎金制訂目的，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規定在於激勵、
　　嘉勉員工，性質按被告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與盈餘達成情形
　　一次性結發，須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者，於送經濟部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審議後，
　　始得針對全年度均在職且未涉有重大風紀或過失致被告重大
　　損失之人員發給，核定提撥金額為1.2 個月至2.4 個月不等
　　而非本件原告所能預期，亦即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核發
　　之非經常性給與，也非屬據勞工勞務而發給之勞務對價，係
　　類似於一般企業公司行號之年終獎金，基於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年終獎金非屬工資，亦有最高法院103 年度
　　台上字第682 號判決實務見解為憑，更自被告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獎金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中
　　可見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事者甚由各單位收回之情甚詳，
　　自無從列為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或舊制退休金之結清。
　　復不僅勞工無法預期系爭獎金額度，又是延遲至次一年度發
　　給而無法於退休時計算，若將退休後所得系爭獎金列入也違
　　反勞動基準法對於平均工資計算之要件，甚或使部分員工將
　　刻意於發放獎金後申請退休而扭曲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之用意，自不足採。
　㈡另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項目早已施行多年，始終屬雇主
　　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乃被告單方之恩惠性給與，又
　　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均知自身工作內容係於運轉
　　或巡修值班部門擔任四班三值、三班三值兼二值或服務所之
　　輪值領班或兼任司機等工作，縱被告未提供系爭領班加給、
　　司機加給，其等亦無拒絕提供輪值工作勞務之餘地，是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也無對待給付關係而與勞務對價性無涉
　　。被告既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薪資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本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辦
　　理，伊所屬人員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支領之基本薪給中充分
　　反映，經濟部手冊也明確規範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未含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在經濟部未核定准予列入之情況下，
　　當不得列為平均工資之計算；衡之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既非工資，發放頻率（偶發性或固定型態發給）並不生影響
　　，故不得以經常性給付認屬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本件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本件原告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
　　受僱於被告且均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除原本職務工作
　　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尚擔任司機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
　　，原告嚴振璋猶擔任領班並領取系爭領班加給；又本件原告
　　各於如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抑或
　　原告詹前塘等10人各與被告簽署系爭協議書結清舊制勞工退
　　休金，若將其等領取之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系爭獎金
　　均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
　　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差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被告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
　　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勞保與就保歷來投保明細、
　　系爭協議書，及原告陳水河高雄西甲存證號碼1129郵局存證
　　信函暨收件回執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131 頁
　　、第139 頁至第184 頁、第255 頁至第427 頁、第439 頁至
　　第486 頁、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0 頁；本
　　院卷二第83頁至第8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均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所
　　定工資，系爭獎金則否：
　⒈按勞動基準法之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
　　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自明。又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
　　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
　　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
　　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
　　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
　　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
　　，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
　　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
　　算基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801 號、110 年度台上
　　字第945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
　　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民事訴訟法
　　第282 條亦有明定。
　⒉系爭領班加給項目
　　就擔任領班之要件與所負工作內容，揆諸前開規定，據本院
　　審理被告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被告員工間前案經驗所明
　　瞭之事實，已知被告109 年4 月28日發布之各單位設置領班
　　、副領班要點中，被告於51年間即設置領班一職之目的，係
　　為使基層幹部推動工作之便，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提高工
　　作效率所為，不僅須報請被告總管理處核准後方得設置而予
　　以制度化，且依工作班別人數多寡決定領班與副領班之增設
　　人數；此等目的、制度化直至109 年設置要點公布時仍無不
　　同，人數更須遵守經濟部核定之總量、預算，選任方式復須
　　考量一定特殊要件而非恣意選擇或命眾人輪流擔任，即須為
　　被告正式人員、成績優良且有領導能力、就該類工作有一定
　　經驗，更無可歸責於己發生工安事故之紀錄等，更見「領班
　　」一職設立後逐漸嚴格化選任標準，乃長期經常性之制度無
　　訛。次如擔任此職務，不僅可對所屬班別人員平時工作與年
　　度考績提供初核意見，對該班人員調動或升遷也有提供意見
　　之權，在現場工作時更配戴象徵其等地位之臂章、負責全班
　　人員工作安全衛生，倘生糾紛或事故，亦被課予較重之職責
　　，復明訂祇得擔任領班與司機其一以專心致志於該工作內容
　　，顯係更加重領班應負之義務、提高擔任領班所應具備之要
　　件，亦足明瞭。另就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擔任領班、副領
　　班期間可晉加薪級3 級、2 級不等，迨免除該等職務後即恢
　　復原薪級，堪謂系爭領班加給實隨其等原先職級而異領取金
　　額之高低，更因擔任領班而生薪級變動，要非因應臨時性之
　　業務需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
　　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對勞工加給
　　之給付，本質上當屬勞工於該本職工作外兼任領班職務之勞
　　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該特定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原告嚴
　　振璋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質上屬其因工作所獲
　　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之要件，核屬工資之一部至明。
　⒊系爭司機加給項目
　　就擔任司機之要件及工作內容以觀，揆之上揭規定及本院先
　　前審理相類事件已明瞭之事實，據被告74年1 月11日兼任司
　　機加給支給要點、108 年9 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
　　文內容，明文排除專任司機、主管級人員或擔任特種車輛操
　　作人員擔任兼任司機、領取系爭司機加給之範圍，表示需與
　　業務直接有關且有事實需要之人員為兼任要件，更規定自92
　　年起新進人員兼任大型車駕駛工作者，「基於提高車輛調度
　　彈性及事故處理效率」得領取系爭司機加給外，屆滿60歲後
　　即免除兼任，以落實業務傳承及兼顧體力負荷情形，堪認兼
　　任司機除勞工本職外，基於該等工作有一定使用交通工具之
　　需求，為提高調度車輛彈性化、提升事故處理效率方設立兼
　　任司機職位，依所持行車執照車輛類別大小駕駛不同車種，
　　更考以年齡體力負荷情形、避免行車事故危險，利於傳承理
　　解各類事務、轄區線路前往路徑等而限制兼任年齡上限，遂
　　就此一特殊、追加工作內容之條件補償員工辛勞之對價。再
　　關於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不僅依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與
　　定期契約工有不同採認方式，更隨其等職級而異其領取金額
　　之高低，並因駕駛車種、數人或一人兼任，甚或實際各月出
　　車次數而有不同加發薪給之規定，不啻係考量常人體力負荷
　　需求所為，蓋若多人兼任，應可分散駕駛疲勞所生風險，又
　　大型車待注意之幅度、規範較小型車為鉅，以及實際出車與
　　體力消耗間等關聯之故。此等支給既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
　　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固定常態工作中，由
　　雇主與勞工就併從事該工作內容達成勞工取得之勞務對價給
　　與，屬原告陳榮桂等3 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
　　質上屬其等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之要件，同屬工資之一部，
　　至彰甚明。
　⒋系爭獎金項目
　　關於系爭獎金之制訂目的，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已揭櫫
　　「為促使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
　　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乃經濟部制訂此實施要點之
　　目的，且於第2 點、第4 點規定，益見係以被告當年度有盈
　　餘（或係受政策因素影響致無盈餘或虧損，於申算影響金額
　　後可得盈餘者）為前提要件，始依規定之比例（即總盈餘是
　　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總盈餘超過法定
　　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之比例，進行不同系爭獎金
　　月數、級距規定）核定系爭獎金，更視各單位績效與員工貢
　　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等情，足謂非屬必然發放，亦非
　　純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為發放要件甚明（見本院卷一第571
　　頁至第574 頁）。其次，自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 點第8 款
　　授權訂定之系爭獎金注意事項以觀（見本院卷一第589 頁至
　　第590 頁），除例外明訂得按在職比例發給外，原則上以全
　　年度均在職之編制內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工作訓練之新
　　進人員、實習或試用之新進人員為核發對象，發放數額並依
　　年度內獎懲、考勤作為加減之依據，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
　　事者更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再來源更應扣除用以提高員工績
　　效核發之各項獎金後統籌提撥2%以下予事業主持人運用，再
　　依董事會核定提列40% 作為效率基金按各單位責任中心制度
　　績效成績分配乙情，益徵非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因素，而涵
　　蓋各單位績效、員工獎懲狀況等各項因素作為發放與否及高
　　低之認定標準，蓋倘為工資，豈有因請事病假達20日以上即
　　不予發放，更因核發不公或寬濫情事時即賦予各單位收回權
　　限之理？基此，系爭獎金當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而不具
　　工資性質，諒與系爭司機、領班加給性質不同，原告主張應
　　併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自無足憑。
　㈡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規定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
　　進而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不計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
　　年資結清金額，應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2 條第3 款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之法定最低標準
　　，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並改以勞動基準法最低標準
　　取代之：
　⒈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
　　。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
　　第111 條亦有明定。
　⒉本件兩造乃雇主與勞工關係一節，為兩造所不爭。觀勞動基
　　準法第1 條所揭櫫：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等語
　　，是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得排除適用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蓋勞工相較於雇主為經濟上之弱勢，非
　　可由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以契約方式排除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適用，否則有違立法意旨，職是，勞動關係之規範，無法單
　　從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來檢視，而應本於勞動關係之
　　特殊性，依誠信原則審視勞動契約之內容是否公平、對等，
　　使勞動條件之公平性及勞資關係之利益均足以獲得確保。再
　　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立法，關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雇主負
　　擔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係
　　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
　　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遂限制雇主自主
　　決定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
　　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
　　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乃強制規定，另雇主違反
　　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
　　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衡諸立
　　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
　　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必要（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578 號解釋要旨參照），堪謂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均係國家立法以公權力介入勞雇間私法勞動
　　關係，以輔助居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勞工而生規範影響甚明
　　，倘雇主片面預先擬定之勞動契約條款內容，違反上述勞動
　　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強制規定者，當有民法第71條之
　　適用，殆無疑義。
　⒊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明定工資範疇，屬法律強制規定，
　　業如前述，當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而應回歸該款規定
　　判斷工資與否，是無論兩造是否曾有工資範疇不及系爭領班
　　加給、司機加給之合意，也不影響該等項目性質之判斷。又
　　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該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此等保
　　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
　　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
　　從其約定，可觀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即明
　　，此即為保障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
　　工所設，參之前開規定，同屬強制規定，至為明灼。本院已
　　詳述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性質上屬工資之理由如前
　　，系爭協議書第2 條雖載以：「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
　　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
　　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
　　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
　　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
　　0 頁），輔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要無系爭領班加給
　　與司機加給等項，與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認定工資標準
　　範疇不同，因此令被告取得低於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最低給與標準即可結
　　清之利益，顯與前開強制規定未合，揆諸上揭規定，系爭協
　　議書第2 條中段約定應依民法第71條規定無效，故改依勞動
　　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規定取而代之，應堪認定。
　㈢如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計算補發
　　舊制結清金額、退休金之適用期間、範圍各為何？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應補發金額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及
　　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之工資
　　，業由本院認定如上，兩造均未爭執於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數額或領取退休金時，被告未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等
　　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短付情形，是原告陳榮桂等3 人、
　　原告嚴振璋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
　　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應予准許。
　⒉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03 條、第23
　　3 條第1 項及第229 條第1 項各有明文。復雇主應於勞工退
　　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此觀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
　　3 項自明。另勞退舊制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
　　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
　　第3 項亦明。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上
　　開金額，已由本院詳予說明如前，並因應上揭規定，全屬有
　　確定期限之給付，本應分別自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或退休起
　　30日內為給付，逾期即負遲延責任，是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既為被告所遲延
　　給付，揆諸前揭規定，其等主張被告上開應各給付其等之金
　　額，均自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均屬工資，不受簽署系
　　爭協議書約定為限，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以為舊制年資退
　　休金之結清；反之，系爭獎金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難認有何舊制結清或退休金差額之處。從而，原告陳榮桂
　　等3 人、原告嚴振璋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
　　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2 、第55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其等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
　　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件原告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
　　之給付請求為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此部分其等雖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等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
　　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本件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員工姓名

		服務年資起算日

		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

		結清或退休金基數（個）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

		


		


		


		　　　　本院認定

		




		


		


		


		


		


		


		司機加給

		領班加給

		績效獎金

		利息起算日

		　金額

		利息起算日



		１

		陳
水
河

		66年6 月21日

		108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866,835

		109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２

		巫
炳
勳

		67年3 月6 日

		112年1月16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669,673

		112年2月16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３

		詹
前
塘

		67年12月13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3333

		0

		0

		697,34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6667

		


		


		


		


		


		




		４

		陳
榮
桂

		67年6 月8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3333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6667

		


		


		


		


		


		




		５

		曾
明
香

		67年1 月30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0

		0

		645,443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６

		陳
秀
麗

		73年7 月26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1667

		0

		0

		587,94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0.8333

		


		


		


		


		


		




		７

		林
達
常

		69年7 月1 日

		110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8.1667

		0

		0

		826,656

		110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6.8333

		


		


		


		


		


		




		８

		鄭
秉
元

		66年6 月7 日

		110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937,909

		110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９

		劉
昌
首

		68年3 月25日

		108年12月9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0

		0

		982,409

		109年1月9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１０

		陳
惠
英

		69年1 月5 日

		108 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1667

		0

		0

		643,449

		108年1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5.8333

		


		


		


		


		


		




		１１

		李
進
福

		67年1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１２

		屈
碧
娟

		82年2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459,33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１３

		廖
麗
琴

		66年4 月7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0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１４

		顏
麗
美

		63年7 月1 日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0.1667

		0

		0

		699,771

		110年3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4.8333

		


		


		


		


		


		




		１５

		李
增
賢

		65年9 月15日

		109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8333

		0

		0

		645,385

		109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1667

		


		


		


		


		


		




		１６

		廖
銘
鈺

		76年11月1日

		109年6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723,562

		109年7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5.0000

		


		


		


		


		


		




		１７

		劉
榮
欽

		64年8 月20日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0

		0

		982,515

		109年1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１８

		廖
清
龍

		59年12月7日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7.3333

		0

		0

		983,745

		109年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17.1667

		


		


		


		


		


		




		１９

		魏
國
龍

		66年1 月1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161,55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２０

		朱
良
正

		64年12月10日

		109 年4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0

		0

		971,663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２１

		徐
振
球

		67年3 月22日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47,979

		109年7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２２

		張
清
輝

		67年11月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２３

		嚴
振
璋

		68年1 月12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0

		161,550

		697,901

		109年8月1日

		161,55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3.8333

		


		


		


		


		


		




		２４

		王
志
坤

		65年12月16日

		108 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3333

		0

		0

		649,681

		109年1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6667

		


		


		


		


		


		




		２５

		黃
光
霆

		67年3 月1 日

		109年4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61,358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2號

原      告  陳水河  

            巫炳勳  

            詹前塘  

            陳榮桂  

            曾明香  

            陳秀麗  

            林達常  

            鄭秉元  

            劉昌首  

            陳惠英  

            李進福  

            屈碧娟  

            廖麗琴  

            顏麗美  

            李增賢  

            廖銘鈺  

            劉榮欽  

            廖清龍  

            魏國龍  

            朱良正  

            徐振球  

            張清輝  

            嚴振璋  

            王志坤  

            黃光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各如附表「本

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

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嚴振璋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陳水河、巫炳勳、詹前塘、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

　　林達常、鄭秉元、劉昌首、陳惠英、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顏麗美、李增賢、廖銘鈺、劉榮欽、廖清龍、魏國龍、

　　朱良正、徐振球、張清輝、嚴振璋、王志坤、黃光霆等人（

　　下合稱本件原告）主張：

　㈠其等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

　　，分別於臺中區營業處、南投區營業處、臺中供電區營業處

　　任職，全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部分原告於如附表舊制

　　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部分原告則於未退休

　　前之民國108 年12月各與被告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

　　條第3 項規定，約定以109 年7 月1 日為結清舊制年資日而

　　簽立被告預先擬定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又該等退休金給付標準，工作年資屬勞動基準法73年8 月1

　　日施行前後，各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退休

　　規則）第9 條第1 款與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 項規定計算之

　　。本件原告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嚴振璋尚兼任領班

　　，即被告為推動工作效率、加強及督導工作進行與安全而經

　　常性設置，由其等擔任小組組長，領導協調小組成員完成工

　　作、負有初步考核義務，且立於第一線處理，以顧勞務品質

　　、安全衛生及勞工個人情緒問題，倘生事故則受懲處風險等

　　較重責任，並因此獲有依職級、年資變動之領班加給（下稱

　　系爭領班加給）；原告陳榮桂、李進福、魏國龍（下稱原告

　　陳榮桂等3 人）復擔任司機職務駕車出勤，此非臨時性業務

　　需求，乃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僅有與業務直接

　　相關且有事實需要者方得兼任，主管級人員、擔任特種車輛

　　操作人員者均不得兼任，且規定有每月出車次數下限，並獲

　　取兼任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司機加給），金額隨其等職級、

　　駕駛車種、契約性質（正式、約聘僱或定期契約工有別）及

　　出車次數而異。此二者加給之給付數額固定，也隨每月薪資

　　一同發放，實與其等提供勞務行為間有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應列為平均工資之一部以為勞工退休金之計算。再

　　者，經濟部所屬各單位（如油、電、糖、水）至少10年以上

　　每年均依整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最高2.4 個月績效獎金（下

　　稱系爭獎金），此既係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評比核給

　　之獎金，以員工年資、職級不同為不同之給付，所得報酬又

　　係依員工整年度營運績效評比取得，匯入本件原告薪資帳戶

　　時又以「薪資」為名目註記，當有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

　　等要件，同應列為平均工資一部計算勞工退休金；至所謂需

　　以被告有盈餘為標準要件，更與現況不符，被告抗辯自不足

　　採。

　㈡詎被告於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欄結清其等舊制年資之際

　　，均以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暨「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經濟部事

　　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標準進行辦理，更於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揭示採行該項目表標準，卻未將系爭司機加給及領班

　　加給納入一同計算平均工資及退休金，致其等受有如附表「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退休金差

　　額之損害。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

　　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3 條已明示平均工資係依勞動基準

　　法有關規定辦理，倘行政院關於國營事業所屬人員待遇及福

　　利標準、經濟部薪給管理要點或勞資團體協約約定與勞動基

　　準法保障之勞動條件抵觸者，自不得援引適用。職是，應以

　　舊制結清前3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即

　　以系爭退休規則第10條第1 項第1 款為依據）與勞動基準法

　　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即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款相乘後，

　　與舊制結清前6 個月平均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系爭獎金（

　　即以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4 款為依據）及勞動基準法施行後

　　之退休金基數相乘後相加，即為其等各自得請求之金額。爰

　　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

　　、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 、第55條，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分別給付本件原告各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及自該利息起算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確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成立僱傭

　　契約，且除原本職務工作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

　　嚴振璋尚各擔任司機、領班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惟其中原告陳榮桂前曾對被告以漏未將夜點費列入平均工

　　資計算退休金為由提起給付退休金差額訴訟，迭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5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

　　0 年度勞上易字第6 號判決其勝訴確定，現又重行起訴請求

　　將系爭獎金加給計入退休金計算，當事人、訴訟標的均屬同

　　一而僅係聲明請求賠償金額不同，應屬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不得再為請求。又若其等主張有理由，其中原告詹前塘、

　　陳榮桂、曾明香、陳秀麗、魏國龍、李進福、屈碧娟、廖麗

　　琴、張清輝、嚴振璋等11人（下稱原告詹前塘等11人）係與

　　被告各簽署協議書而於109 年7 月1 日結清舊制年資領取舊

　　制結清差額，其餘原告則係屆齡退休領取退休金，被告對如

　　附表所示各內容形式上均不爭執。緣歷來行政院經濟部82年

　　10月15日經（82）國營字第090678號函暨經濟部事業平均工

　　資項目表、同年12月8 日總（82）字第3409號函，經濟部96

　　年5 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 號函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作業手冊（下稱經濟部手冊）均謂平

　　均工資內涵應包含每月支領單一薪給、地域薪給、不休假加

　　班費、加班費等4 項目，並未加計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系爭獎金，此亦經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

　　確認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所示給與計算平均工資在

　　案。再系爭獎金制訂目的，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規定在於激勵、

　　嘉勉員工，性質按被告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與盈餘達成情形

　　一次性結發，須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者，於送經濟部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審議後，

　　始得針對全年度均在職且未涉有重大風紀或過失致被告重大

　　損失之人員發給，核定提撥金額為1.2 個月至2.4 個月不等

　　而非本件原告所能預期，亦即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核發

　　之非經常性給與，也非屬據勞工勞務而發給之勞務對價，係

　　類似於一般企業公司行號之年終獎金，基於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年終獎金非屬工資，亦有最高法院103 年度

　　台上字第682 號判決實務見解為憑，更自被告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獎金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中

　　可見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事者甚由各單位收回之情甚詳，

　　自無從列為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或舊制退休金之結清。

　　復不僅勞工無法預期系爭獎金額度，又是延遲至次一年度發

　　給而無法於退休時計算，若將退休後所得系爭獎金列入也違

　　反勞動基準法對於平均工資計算之要件，甚或使部分員工將

　　刻意於發放獎金後申請退休而扭曲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之用意，自不足採。

　㈡另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項目早已施行多年，始終屬雇主

　　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乃被告單方之恩惠性給與，又

　　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均知自身工作內容係於運轉

　　或巡修值班部門擔任四班三值、三班三值兼二值或服務所之

　　輪值領班或兼任司機等工作，縱被告未提供系爭領班加給、

　　司機加給，其等亦無拒絕提供輪值工作勞務之餘地，是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也無對待給付關係而與勞務對價性無涉

　　。被告既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薪資依國營事業管理

　　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本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辦

　　理，伊所屬人員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支領之基本薪給中充分

　　反映，經濟部手冊也明確規範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未含系爭

　　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在經濟部未核定准予列入之情況下，

　　當不得列為平均工資之計算；衡之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

　　既非工資，發放頻率（偶發性或固定型態發給）並不生影響

　　，故不得以經常性給付認屬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本件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本件原告各自附表「服務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

　　受僱於被告且均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除原本職務工作

　　內容外，原告陳榮桂等3 人尚擔任司機並領取系爭司機加給

　　，原告嚴振璋猶擔任領班並領取系爭領班加給；又本件原告

　　各於如附表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欄所示日期退休，抑或

　　原告詹前塘等10人各與被告簽署系爭協議書結清舊制勞工退

　　休金，若將其等領取之系爭司機加給、領班加給、系爭獎金

　　均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被告尚應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

　　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差額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且有被告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

　　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勞保與就保歷來投保明細、

　　系爭協議書，及原告陳水河高雄西甲存證號碼1129郵局存證

　　信函暨收件回執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131 頁

　　、第139 頁至第184 頁、第255 頁至第427 頁、第439 頁至

　　第486 頁、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0 頁；本

　　院卷二第83頁至第8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均應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所

　　定工資，系爭獎金則否：

　⒈按勞動基準法之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此

　　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自明。又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

　　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

　　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

　　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

　　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

　　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

　　，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

　　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

　　算基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801 號、110 年度台上

　　字第945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

　　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民事訴訟法

　　第282 條亦有明定。

　⒉系爭領班加給項目

　　就擔任領班之要件與所負工作內容，揆諸前開規定，據本院

　　審理被告與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被告員工間前案經驗所明

　　瞭之事實，已知被告109 年4 月28日發布之各單位設置領班

　　、副領班要點中，被告於51年間即設置領班一職之目的，係

　　為使基層幹部推動工作之便，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提高工

　　作效率所為，不僅須報請被告總管理處核准後方得設置而予

　　以制度化，且依工作班別人數多寡決定領班與副領班之增設

　　人數；此等目的、制度化直至109 年設置要點公布時仍無不

　　同，人數更須遵守經濟部核定之總量、預算，選任方式復須

　　考量一定特殊要件而非恣意選擇或命眾人輪流擔任，即須為

　　被告正式人員、成績優良且有領導能力、就該類工作有一定

　　經驗，更無可歸責於己發生工安事故之紀錄等，更見「領班

　　」一職設立後逐漸嚴格化選任標準，乃長期經常性之制度無

　　訛。次如擔任此職務，不僅可對所屬班別人員平時工作與年

　　度考績提供初核意見，對該班人員調動或升遷也有提供意見

　　之權，在現場工作時更配戴象徵其等地位之臂章、負責全班

　　人員工作安全衛生，倘生糾紛或事故，亦被課予較重之職責

　　，復明訂祇得擔任領班與司機其一以專心致志於該工作內容

　　，顯係更加重領班應負之義務、提高擔任領班所應具備之要

　　件，亦足明瞭。另就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擔任領班、副領

　　班期間可晉加薪級3 級、2 級不等，迨免除該等職務後即恢

　　復原薪級，堪謂系爭領班加給實隨其等原先職級而異領取金

　　額之高低，更因擔任領班而生薪級變動，要非因應臨時性之

　　業務需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

　　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對勞工加給

　　之給付，本質上當屬勞工於該本職工作外兼任領班職務之勞

　　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該特定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原告嚴

　　振璋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質上屬其因工作所獲

　　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之要件，核屬工資之一部至明。

　⒊系爭司機加給項目

　　就擔任司機之要件及工作內容以觀，揆之上揭規定及本院先

　　前審理相類事件已明瞭之事實，據被告74年1 月11日兼任司

　　機加給支給要點、108 年9 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

　　文內容，明文排除專任司機、主管級人員或擔任特種車輛操

　　作人員擔任兼任司機、領取系爭司機加給之範圍，表示需與

　　業務直接有關且有事實需要之人員為兼任要件，更規定自92

　　年起新進人員兼任大型車駕駛工作者，「基於提高車輛調度

　　彈性及事故處理效率」得領取系爭司機加給外，屆滿60歲後

　　即免除兼任，以落實業務傳承及兼顧體力負荷情形，堪認兼

　　任司機除勞工本職外，基於該等工作有一定使用交通工具之

　　需求，為提高調度車輛彈性化、提升事故處理效率方設立兼

　　任司機職位，依所持行車執照車輛類別大小駕駛不同車種，

　　更考以年齡體力負荷情形、避免行車事故危險，利於傳承理

　　解各類事務、轄區線路前往路徑等而限制兼任年齡上限，遂

　　就此一特殊、追加工作內容之條件補償員工辛勞之對價。再

　　關於支給金額之計算標準，不僅依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與

　　定期契約工有不同採認方式，更隨其等職級而異其領取金額

　　之高低，並因駕駛車種、數人或一人兼任，甚或實際各月出

　　車次數而有不同加發薪給之規定，不啻係考量常人體力負荷

　　需求所為，蓋若多人兼任，應可分散駕駛疲勞所生風險，又

　　大型車待注意之幅度、規範較小型車為鉅，以及實際出車與

　　體力消耗間等關聯之故。此等支給既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

　　求偶為發放，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固定常態工作中，由

　　雇主與勞工就併從事該工作內容達成勞工取得之勞務對價給

　　與，屬原告陳榮桂等3 人在一般情形下經常領取之給付，性

　　質上屬其等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制度上亦具經常性，自符「

　　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之要件，同屬工資之一部，

　　至彰甚明。

　⒋系爭獎金項目

　　關於系爭獎金之制訂目的，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 點已揭櫫

　　「為促使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

　　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乃經濟部制訂此實施要點之

　　目的，且於第2 點、第4 點規定，益見係以被告當年度有盈

　　餘（或係受政策因素影響致無盈餘或虧損，於申算影響金額

　　後可得盈餘者）為前提要件，始依規定之比例（即總盈餘是

　　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總盈餘超過法定

　　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之比例，進行不同系爭獎金

　　月數、級距規定）核定系爭獎金，更視各單位績效與員工貢

　　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等情，足謂非屬必然發放，亦非

　　純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為發放要件甚明（見本院卷一第571

　　頁至第574 頁）。其次，自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 點第8 款

　　授權訂定之系爭獎金注意事項以觀（見本院卷一第589 頁至

　　第590 頁），除例外明訂得按在職比例發給外，原則上以全

　　年度均在職之編制內正式員工、約聘雇人員、工作訓練之新

　　進人員、實習或試用之新進人員為核發對象，發放數額並依

　　年度內獎懲、考勤作為加減之依據，若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情

　　事者更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再來源更應扣除用以提高員工績

　　效核發之各項獎金後統籌提撥2%以下予事業主持人運用，再

　　依董事會核定提列40% 作為效率基金按各單位責任中心制度

　　績效成績分配乙情，益徵非以員工個人提供勞務因素，而涵

　　蓋各單位績效、員工獎懲狀況等各項因素作為發放與否及高

　　低之認定標準，蓋倘為工資，豈有因請事病假達20日以上即

　　不予發放，更因核發不公或寬濫情事時即賦予各單位收回權

　　限之理？基此，系爭獎金當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而不具

　　工資性質，諒與系爭司機、領班加給性質不同，原告主張應

　　併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自無足憑。

　㈡系爭協議書第2 條中段規定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

　　進而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不計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

　　年資結清金額，應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2 條第3 款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之法定最低標準

　　，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並改以勞動基準法最低標準

　　取代之：

　⒈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

　　。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

　　第111 條亦有明定。

　⒉本件兩造乃雇主與勞工關係一節，為兩造所不爭。觀勞動基

　　準法第1 條所揭櫫：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等語

　　，是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得排除適用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蓋勞工相較於雇主為經濟上之弱勢，非

　　可由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以契約方式排除勞動基準法規定之

　　適用，否則有違立法意旨，職是，勞動關係之規範，無法單

　　從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來檢視，而應本於勞動關係之

　　特殊性，依誠信原則審視勞動契約之內容是否公平、對等，

　　使勞動條件之公平性及勞資關係之利益均足以獲得確保。再

　　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立法，關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雇主負

　　擔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係

　　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

　　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遂限制雇主自主

　　決定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

　　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

　　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乃強制規定，另雇主違反

　　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

　　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衡諸立

　　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

　　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必要（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578 號解釋要旨參照），堪謂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均係國家立法以公權力介入勞雇間私法勞動

　　關係，以輔助居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勞工而生規範影響甚明

　　，倘雇主片面預先擬定之勞動契約條款內容，違反上述勞動

　　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強制規定者，當有民法第71條之

　　適用，殆無疑義。

　⒊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明定工資範疇，屬法律強制規定，

　　業如前述，當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而應回歸該款規定

　　判斷工資與否，是無論兩造是否曾有工資範疇不及系爭領班

　　加給、司機加給之合意，也不影響該等項目性質之判斷。又

　　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

　　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該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此等保

　　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

　　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

　　從其約定，可觀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即明

　　，此即為保障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

　　工所設，參之前開規定，同屬強制規定，至為明灼。本院已

　　詳述認定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性質上屬工資之理由如前

　　，系爭協議書第2 條雖載以：「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

　　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

　　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

　　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 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

　　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549 頁至第564 頁、第567 頁至第57

　　0 頁），輔以經濟部事業平均工資項目表要無系爭領班加給

　　與司機加給等項，與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認定工資標準

　　範疇不同，因此令被告取得低於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最低給與標準即可結

　　清之利益，顯與前開強制規定未合，揆諸上揭規定，系爭協

　　議書第2 條中段約定應依民法第71條規定無效，故改依勞動

　　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規定取而代之，應堪認定。

　㈢如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計算補發

　　舊制結清金額、退休金之適用期間、範圍各為何？本件原告

　　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應補發金額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及

　　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屬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之工資

　　，業由本院認定如上，兩造均未爭執於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數額或領取退休金時，被告未將系爭領班加給、司機加給等

　　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短付情形，是原告陳榮桂等3 人、

　　原告嚴振璋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

　　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應予准許。

　⒉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03 條、第23

　　3 條第1 項及第229 條第1 項各有明文。復雇主應於勞工退

　　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此觀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

　　3 項自明。另勞退舊制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

　　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

　　第3 項亦明。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上

　　開金額，已由本院詳予說明如前，並因應上揭規定，全屬有

　　確定期限之給付，本應分別自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或退休起

　　30日內為給付，逾期即負遲延責任，是如附表「原告主張應

　　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欄所示金額既為被告所遲延

　　給付，揆諸前揭規定，其等主張被告上開應各給付其等之金

　　額，均自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領班加給與司機加給均屬工資，不受簽署系

　　爭協議書約定為限，均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以為舊制年資退

　　休金之結清；反之，系爭獎金則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難認有何舊制結清或退休金差額之處。從而，原告陳榮桂

　　等3 人、原告嚴振璋依經濟部退撫資遣辦法第9 條，系爭退

　　休規則第9 條第1 項、第10條第1 項第1 款，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2 、第55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各給付其等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

　　額，及各自如附表「本院認定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件原告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陳榮桂等3 人、原告嚴振璋

　　之給付請求為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此部分其等雖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等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

　　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本件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員工姓名 服務年資起算日 舊制年資結清日或退休日 結清或退休金基數（個）  　 原告主張應補發項目、金額與利息起算日    　　　　本院認定        司機加給 領班加給 績效獎金 利息起算日 　金額 利息起算日 １ 陳 水 河 66年6 月21日 108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866,835 109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２ 巫 炳 勳 67年3 月6 日 112年1月16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669,673 112年2月16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３ 詹 前 塘 67年12月13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3333 0 0 697,34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6667       ４ 陳 榮 桂 67年6 月8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3333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6667       ５ 曾 明 香 67年1 月30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0 0 645,443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６ 陳 秀 麗 73年7 月26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1667 0 0 587,94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0.8333       ７ 林 達 常 69年7 月1 日 110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8.1667 0 0 826,656 110年9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6.8333       ８ 鄭 秉 元 66年6 月7 日 110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3333 0 0 937,909 110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6667       ９ 劉 昌 首 68年3 月25日 108年12月9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8333 0 0 982,409 109年1月9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4.1667       １０ 陳 惠 英 69年1 月5 日 108 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1667 0 0 643,449 108年1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5.8333       １１ 李 進 福 67年1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143,955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143,955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１２ 屈 碧 娟 82年2 月1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459,336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１３ 廖 麗 琴 66年4 月7 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0 0 645,300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１４ 顏 麗 美 63年7 月1 日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0.1667 0 0 699,771 110年3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4.8333       １５ 李 增 賢 65年9 月15日 109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8333 0 0 645,385 109 年10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1667       １６ 廖 銘 鈺 76年11月1日 109年6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0.0000 0 0 723,562 109年7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45.0000       １７ 劉 榮 欽 64年8 月20日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0 0 982,515 109年1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１８ 廖 清 龍 59年12月7日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7.3333 0 0 983,745 109年2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17.1667       １９ 魏 國 龍 66年1 月1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161,55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２０ 朱 良 正 64年12月10日 109 年4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0 0 971,663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２１ 徐 振 球 67年3 月22日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47,979 109年7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２２ 張 清 輝 67年11月1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0 0 697,901 109年8月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２３ 嚴 振 璋 68年1 月12日 109 年7 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0 161,550 697,901 109年8月1日 161,550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3.8333       ２４ 王 志 坤 65年12月16日 108 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3333 0 0 649,681 109年1月31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29.6667       ２５ 黃 光 霆 67年3 月1 日 109年4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0 0 1,061,358 109年5月2日 0 無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